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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執行因公派員出國案件，應依下

列原則辦理： 

(一) 蒐集有關資料，詳擬出國計畫，充分準備，研訂各項考察

細項，包括訪問機關（構）學校，擬提問題等。 

(二) 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語文能力，足以完成出國任務

之適當人選，不得選派技工工友及商借人員。 

(三) 出國時機恰當，不影響公務。 

(四) 出國人數精簡，行程安排適當。 

(五) 前往國家無安全顧慮。 

(六) 不得接受由其補（捐）助或委辦之機關、學校、團體、個

人負擔所屬人員出國所需費用。 

(七) 派員出國訓練、進修、研究及實習案件，依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及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 落實出國報告之審核及應用，並加強追蹤管考機制。 

本部各單位執行本部因公派員出國計畫，應由年度編列國外

旅費項下支應，不得由其他機關、學校、團體、個人負擔所

屬人員出國所需費用。 

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因臨時業務需要派員出國，或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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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補助費或委辦費等為財源支應派員出國所需經費者，

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規

定辦理。 



1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部及所屬機關（構）

學校執行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應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蒐集有關資料，詳

擬出國計畫，充分

準備，研訂各項考

察細項，包括訪問

機關（構）學校，

擬提問題等。 

(二) 選派熟悉業務，具

有專長、語文能

力，足以完成出國

任務之適當人選，

不得選派技工工

友及商借人員。 

(三) 出國時機恰當，不

影響公務。 

(四) 出國人數精簡，行

程安排適當。 

(五) 前往國家無安全

顧慮。 

(六) 不得接受由其補

（捐）助或委辦之

機關、學校、團體、

個人負擔所屬人

員出國所需費用。 

(七) 派員出國訓練、進

修、研究及實習案

件，依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法及教師

進修研究獎勵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部及所屬機關（構）

學校執行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應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蒐集有關資料，詳

擬出國計畫，充分

準備，研訂各項考

察細項，包括訪問

機關（構）學校，

擬提問題等。 

(二) 選派熟悉業務，具

有專長、語文能

力，足以完成出國

任務之適當人選，

不得選派技工工

友、臨時、商借及

派遣人員。 

(三) 出國時機恰當，不

影響公務。 

(四) 出國人數精簡，行

程安排適當。 

(五) 前往國家無安全

顧慮。 

(六) 不得接受由其補

（捐）助或委辦之

機關、學校、團體、

個人負擔所屬人

員出國所需費用。 

(七) 派員出國訓練、進

修、研究及實習案

件，依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法及教師

進修研究獎勵辦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其餘未修正。 

二、第一項第二款所指臨

時人員係依「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

點」進用人員，前開要

點於一百十三年一月

三十日修正名稱為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

及運用要點」，將「臨

時人員」名稱修正為

「約用人員」，且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一百

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總

處培字第一一三○○

二○六七四函略以，

考量各機關進用之約

用人員亦屬協助各機

關業務推動之一環，

為利實際業務需求及

用人彈性，各機關得

審酌個案業務需要及

約用人力運用情形，

本於權責審慎指派約

用人員赴國外出差處

理公務。 

三、又依行政院一百零七

年七月十八日院授人

組字第一○七○○四

六七一一號函及該函

下達之「行政院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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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落實出國報告之

審核及應用，並加

強追蹤管考機制。 

本部各單位執行本

部因公派員出國計

畫，應由年度編列國

外旅費項下支應，不

得由其他機關、學

校、團體、個人負擔

所屬人員出國所需

費用。 

本 部 及 所 屬 機 關

（構）因臨時業務需

要派員出國，或以工

程管理費、補助費或

委辦費等為財源支

應派員出國所需經

費者，應依行政院及

所屬各級機關因公

派員出國案件編審

要點規定辦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 落實出國報告之

審核及應用，並加

強追蹤管考機制。 

本部各單位執行本

部因公派員出國計

畫，應由年度編列國

外旅費項下支應，不

得由其他機關、學

校、團體、個人負擔

所屬人員出國所需

費用。 

本 部 及 所 屬 機 關

（構）因臨時業務需

要派員出國，或以工

程管理費、補助費或

委辦費等為財源支

應派員出國所需經

費者，應依行政院及

所屬各級機關因公

派員出國案件編審

要點規定辦理。 

屬機關（構）檢討運用

勞動派遣實施計畫」

規定略以，本部及所

屬機關（構）自一百十

年起不再運用派遣人

員，公立學校亦參照

該計畫，將勞動派遣

改以校務基金進用人

員或勞務承攬方式辦

理。 

四、綜上，第一項第二款

刪除不得選派臨時人

員及派遣人員執行因

公出國計畫之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11305138430-1
	11305138430-2

